(活動名稱)報名表
1、 活動目的:
2、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止
3、 活動地點:
4、 活動內容:
5、 活動費用:     元(含      元保證金，活動結束後歸還。)
6、 活動總召/連絡電話:
社長/連絡電話:                                  
7、 報名方式:
8、 其他注意事項:
9、 報名表【一式兩份：社團收執聯/參與者收執聯(可免附或填寫報名表格)】
	姓名
	
	身份證字號
(純為保險用)
	
	性別
	
	血型
	

	生  日
	
	電  
話
	住家
	(   )
	飲食
習慣
	□素
□葷

	
	
	
	手機
	
	
	

	系級
	
	住  址
	□□□

	
	
	E-mail
	

	緊急聯絡人
	
	關係
	
	住家電話
	手機電話

	
	
	
	
	(   )
	

	參與者有無
特殊疾病
	

	其它需提供
之協助
	

	個人資料授權/取得使用同意書

立同意人        (以下稱本人)與「社團名稱」約定，關於蒐集利用本人資料之相關事宜，本人同意提供貴單位使用個人資料，惟僅限於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之範圍內，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不得揭露於第三者(承製廠商除外)或散佈。
    此致
同意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家長同意書
本人      同意子女       參加「社團名稱」所主辦的「活動名稱」，時間為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為期   天   夜活動，同意所有報名之上述規定與契約條款，並於活動期間願意接受活動單位輔導，若在活動過程中若有不遵守團體紀律而發生意外的行為將自行負責。
此致
同意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初審
	社團輔導人員
	核可用印證明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判斷條件是否符合；審視契約條文有無異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校內外活動定型化契約
立契約書人        茲同意參與者         參加         (主辦單位)所舉辦之          (活動名稱)，
並委託主辦單位盡本次活動照顧事宜，雙方約定條款如下，以茲共同遵守：
第1條 舉辦校外活動、校內連續2天(含)以上活動以及校內、外凡收費250元(含)以上之活動，皆受此契約之規範。
若活動類型無需家長同意之活動可免填寫家長同意書以及家長欄位。
第2條 本表件視為正式契約，家長委託主辦單位對該參與者（含工作人員）提供活動照顧服務之權限，如有任何變動，家長應通知主辦單位。
第3條 [bookmark: _GoBack]活動中使用之任何飲食、住宿、交通，主辦單位應採用合法廠商並遵守相關之國家標準與法規。
第4條 契約書人或家長應將參與者之健康狀況及應注意事項預先告知主辦單位，並提供必需之藥物或器材及使用之方法。
主辦單位之負責人、活動時間、場地、活動內容、等事項有重要變更時，應事先通知家長或立契約書人。
第5條 參與者於活動中發生急病、重病或意外事件時，主辦單位應立即予以適當救護或處理，有送醫治療之必要時，應優先送往鄰近的醫療院所就醫診治。醫療費用由學生平安保險或本活動投保保險中各項醫療理賠給付。
第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參與者不得繼續參加活動：
(一) 參與者未赴本活動且未事前請假或通知主辦單位。
(二) 參與者於活動中若有下列情形且經制止無效者：
I. 損害其他學員身體或財產安全者。
II. 經常有影響其他參與者之不當行為者。
III. 其它違反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且未規範於本契約中之行為者。
第7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主辦單位不得強求參與者參加：
(一) 主辦單位負責人、活動時間、場地、活動內容，於簽約後有重大變更致影響家長或立契約書人之權益，或未盡告知義務。
(二) 主辦單位有以下情形之一，經家長或立契約書人要求主辦單位改善，仍未改善者：
I. 言行舉止不當對學員有不良影響者。
II. 有傷害參與者身心之行為者。
III. 其它違反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且未規範於本契約中之行為者。
第8條 因颱風、地震等自然天氣因素或無法歸責於雙方之事由，造成活動順延或未能繼續進行 (是否順延由主辦單位決定，並通知家長或立契約書人)，雙方當事人得終止本契約。
第9條 立契約書人或家長應提供參與者之保險資料供主辦單位申請活動保險。
本活動將投保      萬旅行平安保險或      萬公共責任意外險。
第10條 活動報名費(活動當中各項流程，如團康遊戲、教學課程等等所用之器材、文書成本與租借費用。)
繳付費用後，主辦單位均應開立收據交由家長或立契約書人收存。報名費用涵蓋如下:
	(一) 住宿費        元
	(三) 餐飲費        元
	(五) 保險        元

	(二) 交通費        元
	(四) 雜費        元
	(六) 其他        


第11條 退費方式：
(一) 經第六條所列之事由終止本契約時，主辦單位無須退費給立契約書人。
(二) 經第七條所列之事由終止本契約時，主辦單位應於接獲家長通知10日內，將報名費用扣除費用項目、費用項目退還立契約書人。
(三) 經第八條所列之事由終止本契約時，主辦單位將報名費用扣除費用項目、費用項目退還立契約書人。
第12條 [image: ]本契約內提及活動內容未述明之部分，依主辦單位公告為準。
（本契約審閱期間一日，若活動當日簽立者則立即生效)	
簽約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契約書人:                       社團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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